
關

於

「
聯
邦
區
域
重
劃
」
之
判
決

——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十
三
卷
第
五
十
四
頁
以
下

譯

者

-
周
成
瑜

墨鬌主
文

理
由

A

、
1
1

'

n
 
'
 

府

置

裏

識

蜃

蠢

之

立

場

r
a
、黑
8

之

雲

與

府

之

意

見

IV
、
 同
鄉
會
之
_

V

、
 

同

鄉

會

提

蜃

法

訴

訟

 

YI
、
同

鄉

會

理

事

長

之

講

VII
、
同
鄉
會
_

長
提
起
機

s
s
a

五
九



六
o

B

、
 

1

1

、

1
聯
邦
政
府
之
不8

應
歸
責
於
聯
邦

n

、
同

鄉

會

在

蠢

證

中

無

當

事

人

劈

 

f
f
l、
同
鄉
會
不S

起

憲

法

露

 

IV
、
麗

會

肇

長

之

憲

法R

i
不
應
准
許

 

V
 '國

民

義

麗

訟

中

無

當

事

人

劈

C

、
 
重
新
翼
區
域
產
■

璧

管

之

爲

i

之
委
託

丄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
一

 |

三
款
僅
賦
予
^

^

^

就
^
^
與
^

*

2
之
憲
法
爭
議爲
裁
判
|

限

；
此
等

憲
法
_

僅
存
在
^

^

人

向

欝

人

提

起

自

涉

3

方
|

質

蠢

關

係

所

生

之

請

乘
1

情

形

。

2.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九5|

^

^

區
¥

重
劃爲
|

聯
邦
之
事
務
.
，
^
;
^
^

爲
因
1

之
原
®
^

 ̂
|5之
調
整
之1



’僅

能

靈

糞

與

’此
等
參
爵
於
已
墓
之
^

^

不
產
生
-種
地
位
’使

此

而

有

薦

8

求
調
整

i

f

t

s

 =

4

i

邦
S

則
乃
在
聯
邦
與S

之

法

内

部

，建
立
或
相
互
間
之
權
利
置
務
，然
而
此
原
則
在
 

邦
與
邦
間S

自

動

壓

-
個

鋈

關

係

，
’
雙
方
互
相
_

忠

誠

之

饔

麗

’
必

須

墓

或

藉

嵩

建

立

。

4
■聯

邦

與

糞

在

國

家

各

階

層
i

部
份
維
護
並
創
設
#

^

本
法
立
法
秩
同
義
務
’僅
與
基
本
法
之
墨
疋
有
 

關

’
而
由
該
秩
序
得
以
在
憲
法
爭
®W

生
邦
與
邦
9

囊

。
至S

本

覉

規

定

’
與
遂
行
邦
與
_

間
的
國

 

家

權

力

’
或

者

實

質

決

豪

邦

與

蠢
内
憲

法

的

生
f

關
•，而

聯

鬆

置

霜

翌

基

本

法

之

規

定

’ 

亦
非
關
^
;
*
^
邦

鬆

各

邦

雲

採

取

行

動

的

基

本

法

之

規

定

。

5.
爲
從
事
公
民
表
決
*
 

本
f

二
十
九
二
項
而
組
成
的
同
鄉
會
與

f

不

同

，
並
非
憲
法
生
活
的
必
需
性

 

機
關
；
因
此
同
鄉
會
在
機
關
’無
當
事
人
能
力
。
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公
民
請
求
表
決
係
立
法
程

f

先
行
程
序
且
自
成
體
系
。
立
法
程
序
於

 

法

律

麵

提

出

之

時

開

始

。

(b)
基
苯
法
第
二
十
九
謙
三
項
公
民
表
決
之
標
的
並
非
公
民
請
願
’而
是
該
因
法
者
之
決
定
而
產
生
的
區
域
 

調
整
法
。對
於
政
治
問
題
之
公
民
投
票
本
法
第
二

J

擔

二

項
i

三
項
所
翌
公
民
表
決
及
公
民
請

 

願
’
至
不
相

渉
’
因
此
並
非
公
民
立
法
程
成
份
。

S

依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獲
定
參
與
表
決
投
票
夷
皇
不
蠢
聯
要
之
意
思
形
成
行
動
。

六
一



7.®
3
^
IH 4:W
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，
參
與
公
民
表
決

S

利
僅
於
聯
3

法
蠢
定
區
域
調
審
產
生

=

- 0
^
.,
 I

s

i

A

+

i
 - 
s

s

f

i
-

規
定
*不
推
適
用
的
產
擴
張
農
民
表
決
之
權
利
上
-

爲
追
求
此

I

權
利
之
憲
法
蠢
亦
不
被
賦

 

予

。

國

憲

違

定

’
在

憲

法

法

院

系

之
内

，
霸
之
國
民
就
醫
爭
議
並
無
當
事
人
能
力
。

法
法
i

 

一

九

六

|
年
四
月
十
-
日舆十
二
l

i

p
囊

同

年

七

月

十i

之
判
決
i

號

 

2
B
v
G

 2
/
5
8
,
2
B
v
E

 1
/
5
9

(
蜃

)
醫
嚣

政

本

醤

二

文

蠢

一

項

’
第
二
_

三
旬
’
第
六
項
第
二
句
之
躉
’
有
提
出
聯
 

調
整
法
草
案
滿
務
’
就
此
閜

1
®
^
!
:

決

。

(
當
事
人
)

1

疆

三

款

，

室
代
表
-

代
表
人

-

，

一
代
理
人.
.

霤
人
，*

徳

辜

和

國

-

表
。代
表
人
：

醫
長
。

代
理
人
.
.

2.
^

m
本

書

九

十

三

德

一

 _

 一
款
，

I
W
8K

,:

3

黑
森—

#

騷
同
郷
會(Heimatbund

 

Hessen -Nassau )

，
由
第
一
主
褒
表

W
S
’

住
址
.
.



⑵
萊
茵
M
i森

馨

(R
h
e
i
n
h
e
s
s
e
n
b
u
n
d

 e
<
.
)

，
由

第

一

主

瘦

表

W
M

 ’地
址
：
 

代
理
人
.

.

.

篇

人

.■
聯

邦

醫

，
由

聯窝
政

部

長

代

表

。

代
理
人
.
.
.

3.
糧

黯

憲

法

法

院

誓

九

十

條

..

異
議
人
i

黑
森
-
^
騷
§

會

’
害

-
主

席

戾

理

>

2
.萊

茵

黑

置

會

，

|

主

席

震

表

，
代
理
人.
.
.

異
議
人
：i

s
…

：

5-
W
M
.*

代
理
人
…
…

s.
^
w

l
本

塗

九

十

三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款

：

_

人

：
4

5
…

：

2
-W
M…
丨

代

理

人

…

…

相

對

人

：
聯

邦

政

府

•
由内
政
部
長
代
表
>



I
鲞
程

序

宴

本

判

決

之

拘

束o
 

2.
各m

a
i

均
不
受
准
許
，
應
予
駁
回
。

判
決
理
由

A

 >
 

"
 >
'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-項
要
求
’麗

屬

之

麗

依

聯

S

律
爲
之
。
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六
囊
 

定

’
基

本

法

公

布

後

二

一

萬

應

麗

地

區

。
由

望

本

：

w

二
十
九
條
始
因®

軍

而

延

謹

行

’
以
致
前
開
三
f

 

i

於
一
九
五
五
年
五
月
五
日
佔
領
軍
政
權
結

i

才

—

。
而I

九
四
五
年
五
月
八
日
之
後
靠
重
組
之
際

，
i

 

公
民
表
決
改
變
邦
籍

(
L
a
n
d
e
s
z
u
g—

g
k
e
i
t
)

之

釐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二

獲

蠢

於

-年以

内
 

由

公

民

注

疆( v
o
l
k
s
b
e
g
e
h
r
e
n
)
^
s

改

難
f

決

定

。
此
一
年
期
間
亦
自

j

九
五
五
年
五
月
五
曰
起
算
。
共
有
八

 

項
公
民
已
依

I

九
五
五
¥
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之
本
讓
二
十
九
霍
二
項
至
第
六
項
公
民
請
願
震
決



調
整 

區

法(o
esetztib

er Volksbegehren und V
o
lksen

tsch
eld

b
ei 

N
eugli ed

ersg

 des Bundes- 

geb
ietes nach A

rt. 

29 
n M

s
s
d
e
s

 G
S
J

分

別

自I

九
五
六
年
四
月
九
日
至
四
月
二
十
二
日
以
及
一
九
五

 

六
年
九
月
三
曰
至
九
月
十
六
日
實
施
完
畢

>

而
且
其
中
六
項
請
願
已
達
到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之
要
求

 

’
即
須
有
選
民
十
分
之I

同

意

。
在
隸
屬
萊
茵
一̂

爾

茲

邦(R
h
e
in
lan

d
-p

falz)

的
蒙
他
堡(M

ontabaur 〕

和
萊
茵

 

Mi森

(
f in

h
essen

)

兩
個
行
政
區
域
内(R

eg
ieru

n
g
sb

ezirke)

，
公
民
同
意
將
該
區
併
入
黑
木
範
的
票
數
分
別

. 

髙
逢
有
權
投
W
署
之
百
分
之
廿
三
點
二
及
百
分
之
二
〇
點

二

。
蒙
他
顰
n-
政
局
的
黑
森
i

騷

同

鄉

會(H
eiitb

u
u
d

 

^
5
5
3-
^
5
5
3
5理
#
|̂

以
及
萊
茵
黑
秦
订
政
區
的
萊
茵
黑
森^
#
(
?
5.
|1̂
5
5
30-
§
0.
6
<
.
)
理 

依
據
公

 

民

請

願

法(volksbegeherensgeset

匕
第
二
准
予
公
民
請
願
。
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六
項
規
定
’
因
德
國
其
f

區

加

入

聯

邦

而

應

重

新

釐

定

聯

靈

區

時

’
於
其
加
入

 

後

兩

萬

就

地

區

調

整

加

以

規

定

。
薩
爾
邦
.

(S
a
a
r
l
a
n
d
)

在
前
述
三
年
期
間内
經
一
九
五
六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公
布

 

、I

九

五

七
年
一
月I

曰
生
效
之
聯
邦
法
併
入
德
塞

0

聯
§
(
和

國
内
。
不
過
該
邦
—

薩

爾

條

約(s
a
a
r
v
e
r
t
r
a
g
)

 

第

-
條

墨

三

條

直

至

一

九

五

九

年

七

月

六

曰

加

入

德

國

貨

醫

二

九

五

九

年

六

月

三

十

日

s
m

a

薩
爾
邦

 

之
過
渡
時
期
之
公
告
，
i

聯
i

律
公
報
第
一
卷
第
四
o
 

i

頁

)

。

S

聯

邦

響

之

請

求

<

 I

九
五
一
年
六
月
十
三
日
決
議
，
見
國
會
第
一
#
期
速
記
f

尸
第
五
九
七
頁
以
下
；
公
 

報
第
二
二
二
二
號
)
.
，
聯
邦
政
府
於
一
九
五
二
年
一
月
十
五
曰
召
集
了
一
個
鑑
定
人
委
員
會
以
便
說
明
並
規
劃
調
整
聯

六
五



六
六

。
該
賣
會
由
已
卸
任
之
帝
國
總
理
士

 

(
D
r
_

 s

)
任
主
席

〇

該
貪
一
九
五
五
年
八

u

 

日
結
束
其
工
作
-
並
向
聯
邦
政
府
提
出

1

。
該
塑

n

名
稱
爲
，
.r

聯
邦
福
之
調
整

〇

聯
邦
政
f

派
i

定
人
委
 

員

。

聯
邦
上

i

 
i

九
五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曰
於

1

公

民

讀

法

之

際
®

^

堡

(Ha
m
b
u
r
g

)
邦
之
申
請
’
在
巴
伐

 

利

亞(
B
a
y
e
r
n
)

及

黑

森(
H
e
s
s
s
)

兩

邦

爵

’
巴

 

登

堡(Baden
-s
r
t
t
e
m
b
e
r
g
)

邦w
w

f

 下

’
做

 

出
下
列
決
議

 <
上

院

第I
■四
三
次
會
議
速
記1

暴

一

六
七
頁
以
下
)
：

聯
邦
上
麗

爲-
驀

調

整

徳

國

統

一

之

後

方

誓

之

。

因
此
上
院W

S

務
指
出
’
鑑
於
政
治

®

，
在

日

後

立

法

程

必

要

審

査

，
是
否
露
何
等
程
度

内
應
 

問
題
而
延
^

*

本

書

U

條
調
整

第
二
屆
議
院
—

法

委

員

會

(

一

九
五
五
¥

月
十
四
日
第
八

f

五
頁
)
以
及

内

部
二
九
五
五
¥
月十九日第四十七次會議簡頁>
 
否
上
院
之
蠢

°

聯

邦

醫

§

謝
§

士
 

CDr \
s
l
e
r
)

司
長
於
第
三
委
員
會
二
九
五
八
¥

二
月
三
曰
第
三
 

+
+
|
次

#

*
3
*

£

十
四
頁
)
所
做
之
想
口
，
對
於
該
決
*
|
1示
如
下
意
見
：

只
要
上
院
決
議
針
對
基
-̂4*

 |十

九

蠢1

項
所
1

重
新
調
整
(
不
#

^

公

民

霞

)

’
響

人

可

以

指

 

出

’
基
S

第
二
i

擔

六

馨

I

句

醫

羅

調

整

馨

三

之

規

定

，
僅

爲
「麗

規

定

」
。
因
此
如
有



重
大
理
由
-
重
新
調
整
之
三
年
期
間
亦
得
不
經
修
憲
而
延
展
。
至
於
必
要
之
程
度
如
何
’
將
由
聯
邦
政
府
在
期
間

内
審

 

查

。
一
九
五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曰
-
聯
邦内
政
部
提
對
於
國
酋
議
員
韋
爾
伯
博
士

 

(
D
r
.

 we
r
b
e
r
)

之
質
詢
有
如
下
笞

 

覆

(國
會
第
三
會
期
速
記
報

ft
蕾

-
六
九
頁
)
：

聯
邦
政
府
認
爲
，
旦
刖
不
宜
在
旣
有
之
關
係
上
就
聯i

區
調
整
一
事
進
行
討
論
決
定
。
準

此

，
聯
邦
政
府
尤
其

 

必
須
考
慮
德
國
統
-
以
及
薩
爾
邦
回
歸
等
問
題
。
…
…
聯
^

府
認
爲
部
份
解
決
方
案
不
能
被
允
許
…
…

。

一
九
五
八
年
-
月
十
七
日
聯
邦内
政
部
長
在
第
三
屆
國
會内
政
委
員
會
(第
二
次
會
議
簡
要
記
錄
第
十
頁
)表

示

：

就
重
新
調
整
一
事
’
聯
邦
政
府
目
前
無
意
提
出
相
關
義
-
此
係
尤
其
基
於
薩
爾
邦
以
及
德
國
將
來
統
一
問
題
之

 

考

慮

。
若
有
重
大
緊
急
狀
態
出
現
，
則
絕
無
人
會
設
法
排
除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他
不
認

爲
國
民
目
前
就
重
新
調
整
有
迫
切

 

利

益

。
此
外
他
本
人
目
前
也
基
於
心
理
因
素
，
認
爲
重
新
調
整
並
不
適
當
。

最

後

，内
政
部
憲
法
司
司
長
謝
佛
傅
士
於
一
九
五
八
¥

二
月
三
日
在
第
三
屆
國
會
法
律
委
員
會
說
明
(
第
三
十

 

七
次
會
議
紀
謙
十
二
貢
以
下
；
塞

？
參

閗
I

九
五
九
年I

月
二
十
一
曰
法
律
委
員
會
第
四
十
二
次
會
議
記
錄
第
八
頁

 

)
：

聯
邦
政
府
鑑
於
德
國
統
一
以
及
薩
爾
邦
回
歸
德
國
等
問
題
-
認
爲
目
前
不
萌
王
動
提
出
聯
—

區
調
整
案
…
…

。
 

聯
邦
政
府
始
終
認
爲
’
提
出
調
整
案
旣
不
正
確
亦
非
聯
邦
政
府
之
法
律
義
務
。
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所
規
定
之
聯1

區
調
整
法
’
迄
今
旣
未
由
聯
邦
政
府
提
出
’
亦
未
由
其
他
有
權
提
出
法
律

六
七



案
之
憲
法
機
關
提
出
。

i

黑
^

^

府
於

i

九
五
八
¥

月
二
十
九
日
以
府

爲

®

人
向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提
出
害
面
鍾

6S
。
書
狀

 

於
一
九
五
八

i
t
H
-

 
i

月

三

曰

送

達

麗

憲

法

法

院

，
其
内
容
爲
：

讀

聯

法

覉

決

.

.
1
^
^
和
國
違
二
十
九
德
六

S

二

旬

結

合

同

霧I

項
第

 

三

句

以

及

聯

邦

秦nr
爲

之
蜃
’蓋
聯
邦
驚
迄
一
九
五
八
年
五
月
五
曰
止
未
於
聯
邦
響
塵
出
調
整
區

法

草

案

。

言

詞

辯
論
時
蠢
f
内
容
如
下
述
：
請
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：
聯
邦
違
暴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六
項
第
二
句

 

結
合
同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句
以
及
聯
邦
友
善
行
爲
原
則
’
蓋
聯
M

府
迄
今爲
止
’
未

於

聯

邦

響

中

提

出

調

整

聯

靈

I

-

聯

邦

篇

則

請

求

駁

回

霧

-

2.
黑
木
露
政
府
認爲
’
 
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六
項
第
二

S

合
同
S

二
項
第
三
句
之
規
定
-
聯
^

府

 

有

義

雲1

九
五
八
年
五
月
五
曰
以
前
向
聯
邦
警
提
出
調
整
聯
謹
區
法
草
案
。

由

於

聯

觀

璧

_
爲

’
因

此

亦

鐘i

里

麗

釋

爲

_

務
。就
聯
邦
與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 

規
麦
程
序
範
屑

内
之
靈
霧
而
生
之
爭
議
-黑

蠢

得

向

聯

法

院

請

S

出

判

決

-

黑
^

#

張

爲
其
利
益
而
有
特
定
之
擾
調

S8 W

權
’而

主

張

調

整

爲

蠢

。翼
醫
之



不

作
爲
侵

犯

蠢

之

權

利

範

禱

，
因
爲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九

權

-
項
賦
予
各
邦
經
由
符
合
該
條
所
訂
之
原
則
之
蜃
調

 

整

以

聖

^

^

^

和
國
-
^
^
®
^
。爲
此
^̂
^I^

Î

^

遒
守爲
此
而
定
之
期
間N
®

^

在

基

—

規

定

的

三

分

f

邦

國

家(
d
r
e
i
g
l
i
e
d
r
i
g
e
r

 B§
d
e
s
s
t
a
a
t
〕

之

内

，
調

整

聯

認

區
爲
補

充

制

訂

■

，
墨

攫

蠢

和

國

的

任

務

。

U

震

定

.

國
^

整

僵

家

露

並

對

於

整

靈

家

負

義

務

以

黯

法

律

履

行

此

等

任

務

。
_

則

是

聯

邦

憲

法

之

’
經
由
訴
訟
途
徑
向
辭
邦
憲

 

法

法

院

個

國

家

霞

義

務

。如
奢
這
種
簾
途
徑
’則無異默示修

^

a

 

-

因
S

本

 

德

二

十

九

條

未

被

貫

澈

執

行

。

務

提

出

鋈

_

遂

行

調

整

區

域

之

董

-

乃

源

自

聯

邦

蠢

箭

。
因爲
調

整

棗

成

前

’
各

 

邦
包
括
f

I

域

。唯此將會造成不

f

和
不
安
’使
法
律
制
定
困
難
，並
阻
礙
各
邦
所
有

爲
秩
 

序
所
採
取渉
及
區
域
之
措
施

〇

只
要
_

本
法内- w

w
#

霍

逶

霧

*
 

撰

律

人

格

奎

觀

w
*

合

疆

義

務-

對
於
聯
邦
與

各
邦
之
間
的
爭
執
’
 

第

九

十

三

簾

I

項
第
三
款s

i

於
聯
邦
違
反
涉
及
_

利
害
關
係
之
義
務
有

 

不
同
意
見
即
已
構
成
；
至

銥

的

主

要

件

。鑒

於

黑

{兩
項
睹
籰
求
環
歸
併
，
因
此
議
對
 

於
區
域
調
整
即
有
利
害
關
係
。
—

有
向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i

求之權利，只要各邦主！

反客

i

f

利
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六
項
第
二
句
結
合
第
二
項
第
三
句
要
求
，
聯
邦
政
府
在
期
限
屆
滿
前
馨
向
聯
邦
機
關
提

六
九



七
o

出
調
整
區
域
法
草
案
’
 

f

法
律
於
期
限内
公
佈
。
立
憲
沿
革
證
明
’
期
限
規
定

爲
強
行
法=

第
二
.十
九
條
第
六i

二
句
所
以
使
用

r

蠢

j

 
(s

o
l

 

一

)
 
一
字
，
具
赛

防

止

由

「
必
氧
」

一

毒

出

除

斥

麗

^
府

違

反

囊

賦
予
它
的
主
動
提
案
義
務
’
並
且
因

爲
拒
絕
提
出t

草
案
而
違
反f

法
笼
二
十
九
條
之
規
定
。

提
出
調
整
蜃
法
義
務
’源
自
於
蜃
蜃
居
民
之
自
鋈
。在

已

依

基

本

 

i
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句
i

二
句
遂
§

民
請
願
。
該
依
基
$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
i

二
句
於
此
等
區

*
：

 

應

爲

之
公
民
表
決
以
聯
緊
二
十
九
馨
舊
三
旬
講
此
等
5

Z
邦
籍
之
規
定
收
入
；

a

肇

華

|

事

 

蠢

提

=

府

因

此

乃

嘉

露

公

民

請

願

結
S

立
即
提
出
法
律
草
案
-

聯
邦
政
府
不
能
以
(

f

〕
國
家
重
新
統

一

 i

爾
邦
回
歸
二i

免
除
其
主
動
提
案
義
務
之
理
由
。
蓋
重
劃
之

本法第二十九華係恰議

™

醤

蠢
之

i

麗

而

蓮

本
法
第
一
四
六
條
規
定
，
基
革
f

生
效
之
日
起
失
其
努
由
德
塞
心
人
民
基
於
自
由
決
定
而
制
定
’
因
此
整
個
德
國

 

統

5

之
S

調

整

僅

襲

新

憲

法

之

規

定
爲
之

。
在
此
姿S

本

書

-丈

條

有

拘

努

。
至
於
政
治
上
之
合
目

 

的
性
之
考
蠢
不
能
違
抗
憲
法
之
命
令
-
薩

爾

邦

加

入

聯

謹

及

德

國

部

摇
區

加

入

問

題

’
就
此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
 

簾

六
i

 1旬
5

別

規

定

’
此

與

藥

其

撮

區

普

適

橐

之

問

題

齧

。

黑提出二十九條在中部萊菌地區

(
M
i
t
t
e
l
r
h
e
i
n
g
e
b
i
e
t
)
i

調
整
地
圖
選
集

i

s

3.
聯

缓

雰

對

，
熒

更

雲

提

出

_

並

主

張

應

准

許

，
因

爲
■

係
爲
提
_

本
法
和
聯
邦
憲
法
法



院
均
無
規
定
龍
藏
證
。_

人

並

不

作

爲

’而
篇
摘
與

I

不
可
等
同
看
待
之
府

不

作
爲
。
創
設
法
律
純
係
聯
邦
立
法
程
$
内
部
問

題

’
並
無
對
外
之
效
力
，
特
別
是
對
於
i

而

言

。

證

BB
後
不
應
准
許
’
因爲
爲
聯
邦
與
各
邦
爭
議
之
前
提
的
實
質
上
之
相
互
權
利
義
務

f

 ’
在
S

調
整
方
面
並

 

不

存

在

於

聯

邦

和

黑

&
之

間

。
—

聯
邦
立
法

f

E
區
域
調
整
有
立
法
#
我
務
’
此
義
務
也
非
相
對
於
各
邦
而
一
一
目
’
因

 

此

蠢

亦

無

調

蜃

攮

調

整

法

並

不

影

置

蠢

的

法

律

利

益

-
而
經
濟
和
政
治
利
益
尚
不
足
以
使

黒
靡
有
請

 

求

權„

此

外

*
靠

之

利

益

在

調

整

之

醫

然

互

畧

立

„

因
此
各
邦
利
益
亦
不
可
由
I

忠

誠

之

觀

點

加

譽

慮

„

 

基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九

簾

六

項

第

二

句

之

r

應
爲
條
文
」
並
未
構
成
嚴
守
期
間
之
義
務
。
對

履

行

蜃

上

應

被

承

認

 

而
且
爲
聯
邦
政
府
認
所
正
視
之
提
出
法
律
草
案
我
務

I

事

，
可
以
基
於
重
大
而
且
渉
及
一
般
利
益
之
理
由
在
認
眞
檢

 

討
後
擱
置
一
旁
。
聯
邦
政
®

時
i

區
域
調
整
法
之
努
力
’
因
爲
德
國
統I

爲
德
國
政
策
主
要
工
作
*
，
要
求
¥

各

 

方

力

量

達

成

慕

0
因
此
禁
止
在
這

一
時
刻
將
力
量
用
放
德
國内
部
問
題
之
上
；
此
等
問
題
雖
不
致
於
影

释
全
局
，
但

 

會
引
發
重
大
爭
議
’
以

致

削

從

事

統

-
之

工

作

。
因
此
蠢
涉
及
國
家
政
策
何
者
優
先
必
要
的
問
題
4

_

必
 

業

經

識

上
S

 

一

九
五
五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議
決
承
認
-
，
而
上
院
是
^

經

此

靠

可

以

依

基

本

法

 

第
五
十
條
參
與
聯
邦
之
法
。
抑
有
進
者
，
薩
爾
認
一
九
五
七
年
一
月
一
日
加
入
聯
邦
，
其
事
對
於
調
整
措
施
極

爲
重

 

要
而
且
最
有
爭
執
的
中
部
萊
茵
地
區
不
僅
製
造
了
新
關
係
，
而
且
形
式
上
也
使
區
域
調
整
：的
期
間
延
展
。
兩
年
之
特
別

 

期

問

於

-
九
五
九
年
七
月
六
日
薩
爾
邦
結
束
過
渡
時
期
時
才
開
始
起
算
。

露

醫

爲

了

支

養

見

解

提

出

貝

特

曼(B
e
t
t
l
n
)

教
授
的
法
律
意
見
書〇



4
‘其
他
已
認
知
黑
木
爺
依
據
聯
邦
座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九
條
結<!

量

六

十

五

條

之

規

定

提

出

慧

緊

之

i

均
無

 

參
加
黒
i

 一
造
者
’
萊
茵
伐
爾
茲
於
一
九
五
九
年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以
害
面
官
一
示r

參
加
聯
邦
政
府
一
造
」
；
是
項
參

 

加
已
被
本
院
於一

九

六

I

年
四
月
一
曰
以
裁
定
不
予
許
可
=

IV
、

L

I

九
五
九
年
七
月
十
日
在
蒙
他
堡
和
萊
茵
黑
森
兩
行
政
區
提
出
公
民
請
願
案
的
黑
森

一
#

騷
同
郷
會
和
萊
茵
黒

 

森
f

 ’
同
樣
也
向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提
出
反
對
聯
邦
政
府
的
謹
R9
=
 

求

確

認

。

聯
邦
政
府
侵
犯
了
蒙
他
堡
(
及
萊
茵
黑
森
)
地
區
居
民
本
i
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實
施
公
民
表
決

 

之

權

利

’
蓋
聯
邦
政
府
未
於
聯
邦
—

中
提
出
S

調
整
法
草
案
。

聯
邦
政
府
則
請
求
駁
回
前
開
啓
‘明

。

2
+同
鄉
會
主
張
之
依
據爲
’
 

承
他
堡
和
萊
茵
黑
森
之
人
民
」
於
該
區
域
舉
行
公
民
址
OB
f

效
之
後
，
受
任
經
基

 
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第
二
句
所
規
定
之
公
民
表
決
參
與
在
區
域
調
整
法
立
法
中
形
成
聯
邦
意
志
其
事
。
該
區
人
民

 

是
聯
邦
的
初
S

法
機
關
而
非
事
後
成
立
之
憲
法
機
關
，
與
聯
邦
政
f

基
本
f
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三
項
同
在

 

憲
法
法
律
關
係
之
中
’
經
此
產
生
彼
此
互
有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同
鄉
會
是
由
人
民
所
實
施
之
國
家
權
力
之
傳
蠢
同
，其
憲

 

法
上
之
必
要
功
能
已
被
公
民
_
願
法
第
二
條
、
十

_條
及
二
十
四
條
所
承
認
。
在

公

民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九

S

二
 

項

’
第
二
一
項
調
整
區
域
創
制
程罢
面
’
同

鄉

會

之

職

責

與

政

黛

在

選

履

行

者

相

同

。
與
政
黨
一
樣
，
同
鄉
會

 

在

機

關

爭

訴

訟

權

。
同
鄉
會
主
張
在
憲
法
爭
議
程

f

有
該
區
人
民
f

之
權
利
。
唯
彼
等
自
己
之
憲
法
上
之



雲

也

受

到

侵

害

*
因爲
第
二
尤
條
必
然
以
自
由
之
政
®

^

團

窗

二

尤

條

所

規

定

之

公

民

立

法

程

創

 

編

靈
S

。
不

過

-
如

果

&
:
然

拒
絕
同
意
公
民
立
法
程
序
，

S

S

S

職
貴
將
不
可
能
。
撇

囂

涉

及

 

結
束
區
域
重
整
而爲r

應
爲
條
文
」
之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六
項
不
談
’

二
十
九
媒
第
二
項

i

三

項

，
聯
1

府

 

無
論
如
何
均
直
我
囂
請
願
成
功
實
施
後
在
請
願
地
區

内
，
即
刻
主
持
區
域
調
整
。

3.
聯
邦
政
府
否
認
同
鄉
會
在
機
關
當
事
人
能
力
。憲
法
和
公
民
請
願
法
均
未
規
定
同
鄉
會
有
憲
法
上
之
 

地
位
"該

法

震

予

其

公

民

-馨
亦
不
能
以
地
區
人
民
之

S

人

行

事
i

爲
^

^

箸

 

受

鼉

籠

备

託

-
置

霣

同

鄉

會

的
S

人

以

及

由

壽

霱

而爲
B

之

義

人

均

與

蠢

區

之

蠢

蜃

之
居
民
不
同
。
與
政
黨
在
機
關
爭
&

^

當
事
人
能
力
之
比
較
亦
非
正
確
’
蓋
政
逋
僅
能
就
其
自
有
之
權
利

爲
機
關
爭

 

議

’
而
在
區
域
調
整
中
卻
與
同
鄉
會
之
組
織
’
結
構
和
功
能
無
涉
。

f

聯
—

府
有
主
動
提
案
義
務
-
亦
絕
非
相
對

 

於

同
郷
會
。
再

者

-
同
鄉
會
之
_

5H
爲
時

已

遲

，
因
爲

疆

義g

人
陳
述
，
讓

人

至

遲

於

一

九
五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
 

經

由

司

長

謝

德S

明已知̂

*

所
指
摘
查
場
。_

，鑒

法

望

本

書

一

十

九

i

 

1

 

項
所
稱
最
裏
之
見
解
(麗

壽

法

院

判

五

糞

五

十

六

頁

〔第
六
十
三
頁
以
下
〕
*,第
五
雲
六
士

C

 

頁

〔第
六
十
八
頁
〕
以
下
)
’蒙
他
堡
行

m

之
公
民
it
願
究
喜
疋
§

准
許
亦
有
疑
問
。
此

外

’
調
整
*

^

公

 

民
請
願
地
區
而
言
，
亦
已
轉
人
一
般
(
普
通
)
的
立
法
程
序
。
聯
邦
政
府
在
認

s

討

之

後

，
基
於
重
大
、
普
遍
利
益

 

之

原

因
，
不
認
爲
此
時
有
提
出
調
整
區
域
法
草
案
^

務

。

V

 '

七
三



七
四

就同海會̂

罄

事

人

劈

*麗
皇
是
憲
法
異
議
。聯

爲

這
種
憲

n

f

 - 

- 

f

f

i

l

w

 -

VI
、

i
麗

皇

席ws

 (
住
於Diez )

以
及W
M
(

箧

w
o
r
m
s )

也

以

自

己

蠢

提

出

蠢

_
。
；*

£

求
確
認
.*
 

囂

本

書

二4
-
F
e
i

二
i

 

一
§
予

8
^
!
&
<
声

^
4
0
|
^

利
-緣

未

 

&提出

i

s

法
S

。

霜
政
饔
法
法
院
法

K

十

四

權

湯

悉

雲

人

提

出

蠢

異

議

後

，
請

囊

回

議

之

_

。
 

3.
異
議
人
主
■

本
法
賦
予
^M

決

定

馨■ N
#
!
：

因
不
作
織
墨

n

。憲
法
異
以
響
准

 

許’
乃

®

憲

法

套

-
1
4
^

三
十
三
條

 '
第
三
十
八
條

^
a
H
-

七

條

之

靈〇

 f

植

-
 S

I

 -

i

漏
必
須
由
法
院
蠢
概
括
條
箱
法

i

董
想
以
加
以
補
充
。就基̂

®

以
s

A

i

i

l

s

s

f

t

i»
i

w

^

i

s

廑

’
此S

l
W
t
- W

不

能

文

籰*

 

蠢

兩

行

醬

^

IIS?

公
民

 

盡
的
公
法
’亦

s

求
規
定
的
公
民
表
決
。有
表
鋈
的
公
民
罡
餘
蠢
公
 

民

表

決

’
而

且

也

蠢

(其
®

。
囡
f

政

府

’

亘
盤
無
提
出

f

之

涅

由

’
以
—

已
完

f

s

l

s

i

f

f

i

E-
1
^
-
0
3

 

S

s

8

f

s

>
i

^

i



S.
聯

邦

政

府

認
爲
憲

法

異

議

不

應

准

許

且

無

理

由

。

異
議
人
自
身
之
權
利
不
可
能
因
聯
邦
政
府
不
作
爲

i

侵

害

，
因
爲
主
動
提
案
之
作
爲
或
不
作
爲
並
非
向
外
針
對

 

第

三

人

之

主

權

行
爲
。
憲
法
異
議
不
允
許
公
民
個
人
介
人
憲
法
機
關
間
之
内
部

f

。
無

論

如

何

，
對
於
聯
邦
政
府
不

 

作
爲
而

依

聯

邦

法

院

法

第

九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提
出
憲
法
異
議
已
超
過
期
限
。

如
果
將
S

異
議
另
^

釋

’
認
爲
異
議
係

針

對

聯

邦

立

法

者

之

不

作爲
，
則

應

注

意

’
聯
邦
立
法S

於
國
民

 

並

無

履

行

憲

法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；
項

和

第

六

項

所

授

予

之

立

法

職

責

。
此
種
純
粹
之
組
織
法
律
僅
對
領
土
劃
分
有
形
成

 

效

力

，
對

國

民

則

無

第

|一
|人

效

力

。

本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請
求
舉
行
公
民
表
決
之
權
利
並
非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條
第
一
項
所
保
障

 

之

權

利

。
雖
然
選
舉
之
權
利
亦
受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八
條
之
保
護
’
但
是
自
存
在
於
選
舉
與
其
他
由
公
民
直
接
從
事
機
關

 

行
爲(

v
°
k
s
u
m
i
t
t
e
l

 

b
a
r
e

 Or
g
a
n
s

 

c
h
a
f
t
s
h
a
n
d

 

l
u
n
g
e
n

 )
，
比
如
公
民
請
願
、
.公
民
投
票
及
全
民
普
查
等
間
之
相
似

 

點
並
無
法
導
出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八
條一

^
法
異
議
所
保
護
之
要
求
S
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之
公
民
表
決
之
權
利
亦

 

在
第
三
十
八
條
内
。
在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二

項

至

第

六

項

形

成

之

特

殊

立

法

程

$

舉
辦
公
民
請
願
乃
繫
於

 

聯
邦
立
法
者
之
前
行H

垄

0
行

爲

，
這
種
意
志
行
爲
不
受
選
民
影
響
$

 =
sl
此
對
此
表
決
而
口

 ’
在
所
有
表
決
方
式
之

 

^

無
其
他
受
基
本
權
保
護
之
請
求
權
，
例
如
強
迫
爲
公
民
表
決
=
S

異
議
人
所
稱
「
漏

洞

」
並
非
訴
訟
法
之
問
題

 

，
而
是
實
質
基
本
權
範
圍
擴
張
之
問
題
’
故
聯
邦
W
法
法
院
亦
無
法
予
以
填
補
=

七
五



VII
'

同
鄉
會
肇
長
認

爲

馨
以
囊
異
提
出
可
視

®

提出纛_

 ’要
裘
此
一
 

點
爲
審
査
。
|

認
爲
’
國
民
爲
作
爲
f

 

之
公
民
全
體
之
一
部
份
’
亦
是
憲

i

關

-
因
此
可
以

 

向

訟

以

。露疆醫利不僅包括選舉權’同時也包括基本達二 

尤

襲

三

項

公

民

請
i

本

誓

二

十

九

條

饜

之

自

決

權

不

僅

屬

餞

區

人

民

全

體

-
亦
是
有
選

 

屢

之

公

民

之

麗

靠

。虜

未

提

出

屢

調

整

法

_

，
以
致
於
公
民
表
—

法

舉

行

人

經

由

 

有
效
之
公
民
請
願
而
產
生
之
表
決
漂
因
之
耍
侵
害
-

異

提

出

之

_

明
白
表
示
齡
其
 

他

關

’亦即聯|

府
’

 

已
表
示
立f

請

求
駁
回
’
故
機
關
訴
訟
之
形
式
要
件
已
然

 

具

備

0聯
邦
政
府
認爲
，
公

民

個

人

絕

非

篇

霱

之

羣

人

0

聯
^
!
^
法

院

法

第

九

I

項
以
用
基
本
法
第
三

 

十

八

條

之

繫

毋

寧爲
_
•
憲

法

異

類

僅爲

防

鬻

重

要

之

個

別

利

而

存

在

。
但

i

法

異

|

|

^

_

訟

二

 

耋

不
i

 

-

聯

馨

法

法

院

法

第

九S

就

此

點

厘
显
不

抵

麗

本

法

第

九

十

三

擔

一

 _

 一
款
之
規
定
。
公

 

民
並
非
該
條
羅
—

達
關
-

於
憲
法
之
組
織
範
圍

内

之
訟
處
理
。就
公
民
主
張
麗
 

權

利

一

事

’
馨

疋

自

其

消
f

震

份

而

來

，
以
疆
異
議

爲

個
別
霸
馨



丄
里
^

N

s

疆

以

1

醫

不

提

草

案爲
標

的

’
但

此

提

案

並

非

塑

於

聯

邦

籠

間

之

立

法

程

f

部
份

 

-
不

是

謹

之

標

的

-S

依照黑_

之
見
解
*

爲

之

義

務

之

開

端

〇

如吾人認

i

s

第
 

二
丈
條
各
邦

蟇

請

爲

，則
聯
非
因
自
己
不
作

爲

而
成

爲

被
請
裘
對
象
，而是其不
 

作

爲

應
歸
責
。

： î
w
i

人
之
看
法
聯
邦
僅
1

麗

_

程
？

現

階

醫

聯

都

政

釋

爲
而

巳

。
因
此
非
與

 

在
聯
邦
組

锇
範
圍
内
之
權
襲
務
有
關
’
而

係

麗

黯

欝

務

。就
此
而
|__口

 ’

府
之
不
作爲
可m

i
本
i

九
十
三
s

 

i

 I

三
款
所
i

與

之

i

s

的

*

杀
馨

邦

不

會

因

聯

邦

露

之

不

作
爲
侵

害

或W
2
K4 S

及

黑

_

_

本

法

上

S

利

。蠢

糞

蠢

法

院

 

i

六
十
九條̂

<

虽
六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’里

不

受

准

許

>

(a)
蠢
聯
法
院
法
第
六
丈
肇
用
同
法
第
六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，

湿

就

I

舆
 

各

邦

間

之

謹i

x

亦

望

_

®

^

籍

對

人

之

作爲
或

不

作
爲
霧

害

或W
W

靈

脅

a
 

本

 

法

晃

十

三

衝

一

項

第

三

款

而
I
W
 ’
這
並
非
附
加
的
’從

而

也

的

要

件

，

i

®

 一
般
蠢

f

l

特
 

別
之
程
—

而

已

〇

 

九
±
 
1

 
i

三
款
只
i

「

與邦之間—

務之

i

 

J

 
’
 f

歷

 

史

上

之

關

聯

(
威
瑪
憲
：̂

十
九
條
)
 
'
 

所
列
例
以
及
聯
觀
血
督

t
*

irT
)
以
—

與

 
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
一

 

四

款

(
「
其
他
公
法
爭
議
」
)

’
並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一

 

I*

二

款

(
於

肇

規

範

監

督

程
f

 

聯政府之特別議糧)
系

f

究得出結論’亦

即

-項第三

s

i

邦

 

和
^

間
憲
法
爭
議
使
聯
邦
憲
法
法
^

^

判

決

。
這
種
法

t
t
#

不—

與邦對—

本

法

某

見

而

七七



生

，i

靈

s

人
對
於
S

人
因
某
種
涵
盖
雙
方i

質

憲

法

麗

屢

出

請

求

權

時

才

墓

 <
參

照

識

囊

法

 

院

判

震

第

二

卷

第

-
四

三

頁

〔
第
一
五
五
頁
’
第
一
五
九
頁
〕
)

。
所

有

之

蠢

0S
’
就

壽
i

法
法
院
於
依
基
本

 
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
一

 

i
w

三
f

爲

之
程
判
決
者
’均

與

$

間的憲法關

3

基

礎

，
經
由
這
種

有
可
能
以
訴
訟i

主

張

(f

聯
邦
憲
择
法
院
判
決i

卷
第
十
四
頁
〔第
三
十
頁
〕
；
第
三
卷
 

第
五
十
二
頁
〔第
五
十
五
頁
〕
；
第
四
卷
第
二
五
頁
〔第
二

I

二
頁
〕
：
第
六
卷
第
三
o

九

頁

〔
第
三
二
三
頁
、
第

 

三
二
八
頁
〕
.
，
第
八
卷
第
一
二
二
頁
〔
第
一
二
八
頁
以
下
〕
；
第
十
一
卷
第
六
頁
〔
第
士
二
頁
〕
；

一
九
六
一
年
二
月

 

二
十
八
曰
電
視
案s

決

’
 c
 I

’

E

i
 -

g

在
里

羅

與
i

蠢

律

_

s

里
^

^

以
主
張
其
有
公
佈
區
域
調
蠢
_

蠢。聯
邦
旣
未

 

侵
犯
邦
域
，
案忽視利之雪規範

i

本

誓

无

條

第一

項

第

一

句

明

文

規

畫

域

 

調

整

之

對

蠢

爲

’使
攮
調
整
成

爲

聯
馨
屬
峯
務
。正
如
基
銮
草
案
第
二
+
^
條
之
■

’
區
域
 

調

整r

因
聯
邦
原
因
」

執
行
。

「
一
般w

s
k

員
會
」
雖
將
！
t

i
個
字
f

 ’
但

該

望

不

靈

響

 

<

 參

 

照
公
法
年
鑑

N
. F
_1.

 ’
第
二
六
二i

下
)
。—

並

前

疆

序

。

i

調

整

法

甚

至

不

必

釋爲
憲

達

關

 

的
上
院
同
意
，
經

此

蠢

各

邦

本

可

共

同

參

與

灣

之

立

法

卸

rr
政

*
尤
其
如
果
吾
人
同
意
黑
B

奎

張

，
麗

區

 

域

靈

法

曰

禱

充

立

憲

的
S

，
譽

種

行
爲

須

霞
爲

僅

源

自

德

蠢

民

變

立

糧

(
基
本
—

5

。
但
與
整

 

部

基

銮

不

同

的

是

’
它
不
受
^

之

約

束

。
聯

隱

依

基

本

誓

U
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先
創
造
_

 ’
 

馨

馨

邦

制

之

憲

法

規定
之
下

黯

與

各
S

同
參
與
S

刖題-因
此
憲
法
賦
屢
調
整
任
務
之
不



能
創
設
聯
邦
與
現
有
各
邦
之
間
的
法
律
關
係
。

調
整
並
非
爲
現
有
各
邦
之
利
益
而
規
定
，
而
是
以
整
體
利
益
爲
依

 

歸

’
而
且
必
須
以
上
位
階
的
整
體
觀
點
予
以
實
現
(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)

。
從
而
區
域
調
整
也
能
排
除
現
有
之
某
邦

 

或
改
變
其
領
土
’
以

致

被

改

變

之

邦

不

再

與

現

狀

之

邦

雷

同

e

由
此
亦
導
出
各
邦
無
權
向
聯
i
s
求

調

整
區
域

c

 

這
種
法
律
狀
況
也
僅
對
所
有
—

相

同

。
兩
個
地
域
之
内
有
十
分
之
-
以
上
的
選
民
經
由
公
民
請
願
表
達
加
入
黑

 

I

的

願

望

’
這I

事
實
首
先
只=

疋
聯
邦
立
法
者
的
資
料
’
立
法
者
必
須
將
這
兩
地
域
歸
屜
何
邦
於
法
律
中
作
出
規
定

 

。
唯
黒
蠢

無

法

由

此

翼

出

任

何

對

抗

聯

邦

之

請

求

權

。

(c)
基
茶
法
公
佈
時
旣
有
之
邦
’
其
間
復
依
基
本
法
規
定
改
變
或
歸
併
者
’
正
如
本
院
於
一
九
五
一
年
十
月
二
十

 

三
日
判
決
所
確
疋
者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®
第
一
卷
第
十
四
頁
〔
第
五
十
一
頁
〕
)

’
均
爲
德
塞
心
聯
邦
國
的
合
法

 

成

員

。
這
些
邦
在
聯
邦
國
之
秩f

 ,
其
地
位
不
亞
於
區
域
調
整
之
後
成
立
之
邦
。
存
於
基
本
法
之
f

憲
法
就
各
邦

 

自

由

範

圍

(
原
則
上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)
以
及
其
在
形
成
聯
邦
塞

？
(

原
則
上
基
本
法
第
五
十
條
)
所爲
之
規
定
同
樣

 

適
用
趋
母
一
旣
存
之
邦
。
從
而
現
存
各
邦
之
憲i

位
不
因
區
域
調
整

i

影

響

。
現
存
各
邦
是
德
塞
心
聯
邦
共

 

和
國
内
不
折
不
扣
的
成
員
國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一
卷
¥

四

頁

〔
第
三
十
四
頁
〕

，
此

爲
聯
邦
憲
法
法

 

院
之
判
決
所
肯
定
，
此
處
聯
邦
忠
誠
原
則
適
用
於
目
前
組
成
愔
況
之
聯
邦
國
所
得
結
論
相
同
。
不
過
基
本
法
就
領
土
及

 

人
民
之
S

，
甚
至
各
邦
之
生
存
均
交
由
聯
邦S

B

，
其
前
提
爲
在
1

調
整
後
之
時
間
内
須
有
變
更
憲
法
之
法
律

 

。
因
此
聯
邦
決
定f
l
地
區
具
S

之
地
位
。
唯
已
存
在
之
邦
的
地
位
不
會
因爲
其
他
菜
邦
之
頜
土
現
狀
不
受
干
預
或

 

所
期
望
擴
大
本
邦
區
域
落
空
嬰
侵
害
。
區
域
調
整
J

麓

有

之

新

地

位

，
而
是
祝
情
形

爲
基
於
聯
邦
憲
法

七
九



- 
i

i

i

m

s

M

w

i

i

i

m
 *

(蠢

i

九

六

一
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屢
案
判
決
’

 E
n
第
二
段
)
’卻
—

_

馨

之

間

製

。在
彼
 

此
之
間
互
動
的i

—

必
須
f

或
經
由
協f

成
立
’而
在
此
法
律
關
係
之

内
忠
誠
應
靈
護
。

限
 

爭

肇

件

之

判

決I

 

聯

慧

誠

原

則

(
請

參
®

®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一

養

二

七

頁

〔
第

：
一
二
頁
〕
.
，
 

第
三
卷
第
五
十
二
頁
〔
第
五
十
七
頁
〕
；
第

四

卷

第

I

五
頁
〔第
一
四

o

頁
〕
；

一
九
六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電
視

 

案

判

決

，s

7
t

，
E

I
4
d

)
，其
次

爲

醫
影
響
法
霧
愛
蠢
成
立
方
面
(參
照
聯
法
院
判
決
第

 

一

卷

第
二
九
九
頁
〔
第
一
 

I

二
五
頁
〕
’再
次

爲

在
籠
齡
邦

舆

同
義
務
以
及
在
國
家
整
體
之
各
層
 

創

驗

本

秩
f

面

(
#

5
^

法

院

判

決

囊

八

養

一

二

二

頁

〔
第
二
二
八
頁
以
下
〕
)

，
最

後

則

在

馨

 

和

靠

形

成

交

涉

以

致

在

平

震
S

範
[1
S

訂

篤

方

面

 <
電

霄

決E

I
)

。

■

議

i

蜃形。

二

太

璧

份

，
而此
秩序
係聯
邦與
任共

1̂
#
 
- 

i

#
n

s

^
s

^
s

i

»
^
s

i

i

i

u

s

_

s 
= 

i

l

g

 
- 
^

»
I

^

s

l

i

i

l

s

f

t

i

l

 * 
i

i

某邦-

由—

前

i

®

爲
彼

此

互

慕
s

?

 

齧
合
麗
產
家
丨
故
聯
邦
和
各

肇

i

;擁
有
之
國
家
權
力
時
必
^

他
部
分
之
利
益
。
唯

囊

調

整

是

聯

邦

責

任

且

正

非

爲
現

存

靠

之

利



益

’
區
域
調
整
僅
須
以
整
體
福
祉爲
導

向

。
由
於
區
域
調
整
之
時
刻
與
形
式
在
第
二
十
九
條
所
規
定
之
範
圍

内
歸
由
主

 

管
之
聯
邦
機
關

責̂

，
^

必
須
忍
受
因
爲
其
和
領
土
面
積
均
不

f
疋
S

各
邦
立
法
及
行
政H

作之困難
 

。
實
現
各
邦
對
確
定
其
領
土

 
S

之
政
治
利
益
之
適
當
手
段
並
非
向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起

訴

，
而
是
影
f

3

關
之
政

 

治
手
段

’
尤

-S
經
由
聯
邦
上
院
此

-
憲
法
機
關
i

t

之
政
治
利
益
在
聯
邦I

揮
作
用
。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第

 

三
句
的
出
發
點
雖爲
，
區
域
調
整
法
草
案
由
聯
^

府
提
出
，
此
由
草
案

内
容
之
複
雜
可
得
而
知
；
然

而

提

出

卻

 

非
由
聯
邦
政
府
所
獨
占

；
其
他：一

^^一

本
法
得
提
法
律
案
之
憲
_

關

亦

慕

利

提

出S

調
整
法
草
案
(
聯
邦
憲
法

 
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五卷
第
三
十

四

頁
〔
第
四
十
頁
〕=

<e)
s
î
黑
木
M

主

張

之

三

分

制

聯

邦

國

理

論

亦

不

能

支

持

其

讓BH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雖
然
在
關
於
教
會
與
國
家
訂
約
一
案

(
Konkordatsurteil

)

之
判
決
中
認
爲
’
德
塞
心
聯
邦
共

 

和
國
國
是
聯
邦
國
家
.，
其
組
成
份
子爲
聯
邦
各
邦

 

<

參
照
^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六
卷
第
三
〇
九
頁
〔
第
三
四
o
頁

 

、
第
三
六
四
頁
〕
)

。
不
過
這
僅
表
示
，
聯
邦
國
内
部
就
聯
邦
和
各
邦
間
國
家
權
限
之
劃
分
並
無
對
外
之
效
力
。
在
國

 

際
法
上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係
在内
部
國
家
權
限
之
®

，
對
外
爲
一
整
體
而
已
。
但
卻
不
能
因
此®

出
在
中

 

央
國
家
與
整
體
國
家
之
問
有
差
別
。
兩
者
是
兩
個
不
同
的
權
利
主
體
，
亦
是
互
有
憲
法
上
權
利
義
務
之
主
體
。
聯
邦
國

 

家
是
整
體
國
家
。
除
此
之
外
’
別
無
特
別
之
中
央
國
家
’
而
只
有
一
個
中
央
機
關
，
在
基
本
法
適
用
疆

内
與
所
有
其

 

他
成
員
國
家
之
機
關
共
同
以
聯
邦
國
家
形
式
履
行
國
家
職
責
。
此
種
職
責
在
單
一
國
家
中
則
由
單
-
國
家
機
關
遂
行
。
 

基
本
法
僅
規
定
聯
邦
機
關
與
邦
機
關
間
權
限
劃
分
；
而

所

賺

邦

係

指

由

蠢

集

合

而

成

之

整

體

國

家

。
基
本
法
旣
未



八
二

區
八
$

央
國
家
和
特
別
國
家
之
機
關
，
而

就

不

屬

之

任

務

，
亦

i

整
體
國
家
和
中
央
國
家
之
間爲
區
分
。
s

 

I

九

六I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曰
之
電
視
案
判
決
第E
I
段
涉
这
对
於
聯
邦
友
善
之
義
務
部
份
，
亦
僅
論
及
介
於

r

整
體
國

 

家

査

；成
員
間
之
全
部啬
法
關
係
」
，
並
認爲
整
體
國
家
即
爲
聯
邦
，
各
成
員
國
即
係
各
邦
。

聯
邦
國
家
之
憲
法
包
括
幾
個
法
律
範
圍
..整
體
國
家
機
關
間
之
S

範

圍

、
整
體
國
家
與
成
員
國
間
之
法
^

圍

 

以
及
成
員
國
之
間
法
律
範
圍
。
憲
法
範
圍
是
聯
邦
之
内
之
f

爭
議
之
活
動
場
所
’
唯
此
聯
邦
不
是
不
同
&

&
|
體

r

國

 

家

」
之

中

央

「
國
家
」
’
而®
是
上
層
國
家
榄
關
，
其
就
成
員
國
之
麗
同
時
代
表
聯
邦
國
。
在
整
體
國
家
和
成
員
國

 

家
之
間
之
法
律
範
圃
以
及
在
成
員
國
彼
此
問
之
法
律
範
圍
因
成
員
國
結
盟
而
創
設
-
此
結
盟
在
概
念
上
是
聯
邦
國
之
前

 

提
要
件
。
唯
在
這
種
上
位
國
與
成
員
國
之
間
不
能
再
®

 (他
結
盟
’
經
此
產
生
—
所

之

整

體

國

家

。

如

基

本

法

|:

 一

曰

及

聯

邦

相

對

於

®

 ’
並
特
別
將兩

#
®

爲
是
至
I

憲
法
法
院
提
出
S

爭

議

之

當

事

人

’
則
其

 

所si
®

邦

乃

係

上

位

國

’
其
透
過
各
邦
對
於
聯
邦

國

之

聯

結

而

發

揮

作

用

。
這

種

上

位

國

在

原

則

上

超

乎

各

邦

之

上

(
 

參

照

聯

邦

患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粜

第

一

卷

第

十

四

頁

.〔
第

五

十

一

頁

〕
)

；
僅
在
聯
邦
憲
法
未
規
範
之
範
圍

内
存
有
相
同
位

 

階

-
聯

邦

機

關

被

賦

予

邋

體

？

高

於

成

員

國

權

力

一

蠢

現

之

權

限
i

其

是

國

家

機

關

纂

爭

變

裁

判

權

<

 

參
照
基
本
法
第
七
十
九
條

 '
第

二

十

四

條

)
之

權

限

。
在

聯

邦

國

家

秩

序

範

圍

内
，
聯
邦
機
關
原
則
上
單
響
又
託
維
護

 

整

—

法

(
參

照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八

條

第

三

項

、
第

三

十

二

條

第

三

項

-

第

三

十

七

條

-
第

九

十

一

條

第

二

項

)
.
，
只

 

有

在

聯

邦

憲

法

直

接

對

邦

憲

法

有

拘

束

力

地

造

成

馨

之

極

小

#

形

下

，
彝

鑄

情

形

就

其

與

中

央

機

關

之

蜃

以

 

整

靈

法

之

嘉

人

身

份

出

現

。



以

聯

邦
爲
中

齒

墨

罄

塞

齡

巽

和

國

作爲
整

體

國

家

纂

務爲
麗

調

整

之

設

計

在

基

本

法

中

並

無

根

 

據
。
®

由
和
涉
及
憲
法
法
院
訟
法
也
鈕
§
推
論
出
，—

可以在

I

顧
自
己
f

而
實
施
訴
訟

 

之

際

’
對
中
央
國
家
主
張

一

假

相

芝

整

體

國

家

霸

。

(f>
在

-«
視

判

決

¥
 (E
r
a)
所
留
下
來
的
問
題
，
即

：
邦

慕

邦

是

否

有

透

過

霞

籠

去

要

求

聯

邦

不

漠

 

視

r

共
同
憲
法
秩
序

j

 i

利

。
此
一
問
題
並
非
與
基
產
全
部
條
文
有
關
，
在
該
判
決
中
’
此
問
題
偶

i

下
述
情

 

形

’
亦

即

：
壽

係

聯I

之
成
員
國i

刹

益

因

這

種

。在
基
本
塗
二
十
九
條

i

形

中

，
並
無

 

這
種
要
件〇

 S

施
憲
法
賦
予
之
調
整
蜃
任
務
現
存
蠢
淳
慶
法
上
之
加
入
整
體
國
蠢
法
一

 f

之

 

鋈

利

益

造

成

侵

害

■
'靠

向

聯
i

求
重
視
共
同S

秩

宝

霸

僅

能

在

蠢

秩

靈

籩

範

時

—

■， 

這

種

蠢

左

右

聯S

力
對
S

窝

憲
法
生
活
之
’從而
在
聯
與

S

力

之

間

創

出

法

篇

係

。
就

 

此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尤

條

並

不

屬

之
％

該
條
就
i

調
整
之
組
變rT
爲

，且
玲
仃

爲
時
不
必
現
存
—

之
 

利

益

。
若

蠢

在

醫

黑

葬

各郷
鎭

公

民

投

6
5
判
決

 

<

霖

屢

法

院

判

達

第

八

霍

三

二

頁

〔
第
一
三
八

 

頁
〕
)
中
認

爲
，在
聯
邦
國
華

I

和

靠

囊

務
S

體

國

家

之

蠢

區

、
各

醫

共

同

議

並

形

鏖

本

法

秩

 

序

，
則
這
種
義
覆
僅
與
基
本
法
的
規
定
有
關
。
而

i

l
規
定
係
就
舞
和
各
邦
之
間
國

爲

1

或在實
 

體
上
決
定
聯
邦
和
靠
的
憲
法
生
活
’也
就
是
旣
非
與
基
產
規
關
的
組
織
上
共
同
作
用
的
條
文
，亦
 

非

舆

蜃

聯

邦

鬆

8

^

^

取
措
施
的
條
文
。
就

此

譽

’
電

視

髮

判

決

所

承

認

之

^
^
4
^
慕

邦

有

董

受

 

基
本
i

五

條

第一

 

廣
播
自
由
之
麗
鄉
鎭
公
民
投
票
窆
判
決
所
承
認
之
馨
向
各
邦

八三



請
求
禁
止
鄉

霁

入
限
領
域
蠢
_

相
似
4

本
法
第
五
讐

一

 i

含的由之 

内
整
個
公
共
的
、
政
—

和

憲

誇

生

活

m
m

要’
其

爲

糞
的
一
部
份
。

控制

I

f

 i

#
l

$

n

s
 * 
$

i

n

i

s

f * 
i

i

i

i

^
 °

在

這

種

震

下

’
 

以

訴

訟

方

式

要

求

聯

親

翼

同

之

贏

秩

序

。
反

之

i

无

1

非

共

同

蜃

 

秩

序

蠢*

讓

僅

僅

讓

翼

奮

採

取

決

定

露

領

土

龜

釋

動

，

R

各

露
S

同
8

秩
？

適
用

=
g

i

w

i

^

i

a

i

H

s

s

i

 

-
 

f

*
 

M

M

i

i

s

W
H

S

時

始

篇

之

。

K
、

f

- i

 - 
i

i

p

l

s

i

f

i

>@
e

i

i
®

t

i

序
同
鄉^

!
a

事
人
能
力
-

銮

第

九

十

三

蠢

一

獲

一

款
規
定
，
就
■

爭

靈

麗

以

及

其

他

羣

人

有

當

事

人

0

.
 ̂
I

i

^
A

i

i
®

l

l

i

i

i

i

i

f

i

l

H

 -

而

明

文

法

a
s
w

 
六十三̂

。

法法院於 

法
法
院
—

六
十
三
條
之
列
舉
規
定
，
僅

另

承

認

政

蠢

f

範
圍
内
之
其
他
「
當
事
人
」

’
 

享

 

慕

利

-
此

震

訴

霞

上

當

事

人

之

藝

擴

張

之

復

乃

f

爲
且
有
必
要爲
者
外
必
須
而
且
也
可
以
-
因
爲

襄



是

組

成

之

單

~
體

-

没
有

政

霸

在

現

代

之

全

民

民

蓋

度

- N
M
i
：

施
選
舉
以
及
配
置
■

公
職
均
不
可
能
。

本
；̂

二
十
一
條i

係

憲

法

結

構

及

由

裏i

之
憲
法
生
活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
1

1

二
。
八
頁
〔第
 

I

 一
二
五
頁
〕
)
之

整

體

震

部

份

-

亦

即
爲
憲

法

上

之

必

屬

構

。

2同鄉會旣非邦機關，亦

斐

或

-蜃霞之組織規

S8 W
P

自
己
之
權
利
之
當
事

 

人

。
就

此-
基
本
法
中
根
本

4
1
^

及

。
同

鄉

會

弈

蜃

上

必

要

產

構

。
因

之

，
馨

主

蜃

奠

龜

位

想

田

並

 

無

理

由

。

3

選
舉
係
爾
必
要
’
以

便

民

主

震

得

以

運

作

。
而

在

現

代

民

衆

民

蠢

度

下

*

民
主
憲
政
無
從
實

 

行

。

二- h
<

観
二

項

及

第

三

項

之

規

定
M

之
公
民
請
願
和
公
民
表
i

於

德

墓
®

邦
之
i

之
運
作
並

 

非
同
等
必
要
6
此
兩
#

1^5

係

某

特

蠢

區内
之

有

表

繼

之

公

民爲
表

謹

醫

歸

屬

何

邦i

之
一
次
的
1
最
後
並

 

不

具

決

產

的i

見

表

達

。

{W
公
民
if
f

公
民
表
決
不
必S

達
此
目
的
而f

之
特
別
i

亦
可
進
行
"
公
民
請
願
及
公
民
表
決
法
在

區

調

囊

決

方

面

原

則

上

只

規

產
E

人

須

羃

定

之

人

磬

襲

准

許

爲

公

民

請

願

之

上

囊

。

如
 

果
某
社
團
之
理
事
提
出
使
人
相
信
_

—

員
已
足
法
定
_

人
數
’
則

誓

獲

三

蠢

蠢

。 

唯
有
在
這
種if
況
下
社
圍
人
之
代
理
人
身
份
也
可
^

g

五
條
第
三
項
之
待
別
規
定
法
法
院
就
 

駁

回

霧

提

出

異

議

。
由
適
用
範
圍
極

爲
狹
窄
i

緯

別

規

定

’
無S

出

同

鄉

會

在

霤

t
w

 ’
可

爲
畫
人

 

i

論

。
此
i

—

別
i

—

 ’
就
此爲
—

人
之
同
鄉
會
並
未i

及
*此
外
’准
許
公
民
請
願
因
受



憲
法
s

 ’
並
由
法
律
詳
予
規
定
。
但

謹

霸

’
在

體

系

上

爵

謂

的

■

立

法

程

序

没
有

麗

。

s
選
舉
S

與

聲

脣
S

麗

-
但

簾

二

十

九

震

定

’
公
民
請
願
以
及
公
民
表
決
投

f

s

則
與
同

 

鄉

蠢

關

。
選
舉
涉S

選
政
黨
所
提
名
之
候
選
人
或
者
涉
及
同
意

S

提
出
之
政
見
-
-
而

公

民

請

鬆

公

民

表

決

即

 

僅
對
：̂

地
區
歸
展
何
§

特
®

題
表
示
贊
成
或
§

 0
 

入

選

舉

。
就
選
舉
建
—

以
及

i

候
選
人

 

之
選
票
値
而
言
’
吾
人
可f

爲

「
整
黑
之
選

w
u

 
(
灣

憲

法

法

院

第

四

養

二

十

七

頁

〔
第
三
十
頁
〕
)
；
因

 

此

必

靈

由

形

成

選

保

障

各

臺

響

平

等

。
凡
此
皆
與
麗
蠶
關
。公
民
並
非
決
定
贊
成
或
 

反
對
同
鄉
會
*
此
與
選
舉
時
贊
成
或

S

聲
黑
全
然
不
同
-
同
鄉
會
是
自
由
結
社

i

目

的

在

醫

某

件

改

變

 

件
在
公
民
請

麝

公

民

表

決

程

？

 ’
宣

S

義

許

可

，
但
並
非
必
要
的
公
民
意
見
。
在
提
_

表
決
-

J

N

^

S

 

中

同

鄉
霊
不

出

現

。
尤

其

同

鄉

篁

否

可

以

如

馨

在

產

所

主

張

者

’
 

平

等

秦

求

權

’
無

從
看
出
*

§

同
郷
會

與

政

滅

亦

因爲
蓮

關

爭

華

，
鋈

僅爲
主

張

其

自

身

之

權

利

有

當

事

人

努

而

不

同

。
聲

脣

 

望

張

，
在

雪

爭

華

因爲

特

別

憲

遠

位

而

生

臺

0

又

畧

害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四
養
二
十
七
頁

 

〔第
三
十
〕
頁
以
下
。然
而
麗
嘉
無
因
提
以
及
公
民
表
決
受
到
耽
擱

塁

侵
害
之
，
@
有
且
受
霆
_

 

之

權

利

。

3.
同
鄉
會
之
亦
不
因
其
主
張

r

爲
蒙他堡̂

茵̂黑森之人民」而
有
理
由
。

之

W
S
K

原
則

 

上m
n

張
自
己
之
_

。爲
他

人

權

利

蠢E

,
亦
即
以
自
己
_
爲
他

人

臺

利

而

提

起

雲

，
一

馨

 
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四i

定
f

i

情
形
葬
可

爲
之
’亦
即
：
|

人

亦

可

主

張

龙

辦

因

爲

f

人



之
措
施
或S

爲
以
致
憲
法
賦
予
該
機
關
之
權
利
8

籰

到

侵

害

或

直

霎

危

害

。
因

此

’

爲
他
人
權
利

 1

訴
訟

 

之
蠢
人
僅
能
是
最

髙
之
霖
蠢
之
部
份
*而̂

*
本法或*

自
毒
利
者

i

要

的

是-

 

■

之

部

望

張

機I

權
利
時
，該
機
關
—

在

法

院

前

亦

有

$
i
i
B
K

能

力

。
因

此

僅

涉

蓋

成

的

最

高

 

讜

或

組

成

的

其

他

當

事

人

，
其
在
自
身
及

爲
自
身
在
聯
8

法

法

篋

刖

亦

可
玺
張

霸

。
只

慕

成

之

機

麗

其

 

部

份

可

因

基

本

法

或

蜃

蠢

之

組

織

蜃

「
春

自

己

之

權

利

J

。如
本
毚
二
十
權
二
項
第
二
句
在
 

選

舉

國

W
R

之
1

人
民
被
稱爲「

K
s
f
i
m

蜃

關

J

 
,
則

與

基

本

誓

九

十

三

襲

一

囊

一

款

 

所謂「最
一
關
」並不相同。

人民

i

部

盤

非

一

直

存

在

有

行爲
f

 ’
而
爲
騎

之

機

關

。
 

概念所_

可$

單
元
。只
有
在
這
些
狹
義
有
憲
董
定
的
互
相
的
權
利
，並基於這
 

種
麗
而
會
產
生
憲
法
爭
議
。由
於
「人
民
」
{

不

能

出

霆

法

院

之

前

’
因
此
應
該
經
由
基
本
法
或
聯
 

邦

蜃

法

院

法

設

置

代

理

人

。
然

麗

連

政

龕

不

具

有

疆

代

理

權

。

r

人
民
之
權
利
」
只

有

在

公

民

依

主

動

魯

 

而
生
的
主
觀
公
法
權
利
$

可

以

被

理

解

恰

囂

1
這
i

利
而
有
憲
法
異
議
’
就

此

聯

法

院

已

於

一

九

五
四
年
七
月
二
十
曰
的
變
更
見
解

i

定
中

爲

表
示
法
院
判
決
—

四

i

 
一
十
七
頁
〔第
三
十
頁
〕
)

°

4.
i

!£人

援

篇

普

案

(
L
i
p
p
e
-
F
a
l
l
)

 
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四f

二
五O

頁

)
爲
主

張

’
並

無
理
由

〇

 . 

利
普

在

緯

單

一

國

的

德

國

覆

亡

之

後

-
在
佔
領
軍
統
治
下
再
度
出
現
-
利

普

的

代

表

人

蠶

薬
茵

西

伐

利1
2
^

 

調

利

普

加

入

隱

之

晝

，
當
時
主
張
’
誇

未

遵

守

利

普

加

人

難

之

前

議

所

爲
之

義

。
因
此
涉
及
已
消
滅
之



邦
i

s

於
欲
_

之

邦

的

權

利

之

謹

。
讓

因

此

「
在
8

上

麗

適

用

聯

邦

雲

鐘

篇

七

十

一

條

第

一

 

項

第

二

款

明

農

裔

形

，
亦
即
®

『
邦

與

籠

公

法

畫

』
案

件

蠢

理
a

M

判

決

，
第
二
六
七
頁
)

」

。
聯

 

邦

蜃

篇

適

，

早
！

瑪
時
S

家
理
論
鬟
出
並
經
帝
國
國
家
法
院
承
認
的
原
則
’判

普

的

最

 

奮

治

麗

室

動

合

簏

位

！

張
已
經
覆
5

邦

S

利
。

公
民
請
願
違
表
決
之
地
區
’

 

二
十

 

九
條
第
三
項

即

從

來

不

是

皇
S

之

他

霞

之

公

法

圃

體

。費
食
請
願
遂
行
之
後
亦
然
-

i

董

不

 

過
是
實
施
公
民
投
舊
地
區
。霆

、法
律
都
不
區
爾
震
成
一
個
法
輩
-體

而

馨

政

 

府

之
權
利i

有

公

民

可

以

票

權

’對
於
喊
之
歸
屬

S

成

或

晏

之

表

決

。
爨

普

相

反

者

，
此
處
並
無

 

或
以
前
亦
無
權
利
主
體
’
對
i

f

 口
法
代
表
人
有
尋
覓
之
必
要
，懂

在

憲

法

爭

議

程

張

i
s
m

。
此

外

’
 

同

鄉

重

自

由

的

&

一̂

織

’
不

具

公

鋈

質

，
因

此

不

龔

有

公

撞

質

的

地

區

團

蜃

同

視

之

。
而
後
者
可
以
在

 

利
普
華
禱
麵
人
身
份

-

人
靈
經
由
區
分
地
區
以
及
遂

S

民

請

願

-
即

足

以

決

定

鼇

區

 

之民主體，

I

賦
予
此
等
民
衆
以f

公
民
表
決
之
權
利
’
因爲
民
衆
根
本
還i

爲
主

動

。
迄
目

 

前
爲
止
僅
能
靈
者
是
’
公
民
請
願
的
-
^
人
意
欲
促
成
公
民
投
票
並
創
造
其
要
件
。
只

有

確

l

l

H’
爲
 

了

湛

，
公

民

蜃

的

倡

導

翥

樣

納

入

規

_

暮

嘉

公

民

表

決

的

權

利

、

f
w
h
M

的
公
民
立
法
程
序
上

 

，
國
家
人
民
_

作爲
其
一
份
子
的
公
民没
S

民
表
決
權
’
如

果

公

民

請

鑒
I

且
由
正
式
的
立
法
者
未
將
之
變

 

成
_

;

而
是
只
有
這
群
發
動
公
民
請
願
之
公
民
才

S

攫

利

。
薯

在

糧

墓

我

下

’
德

謹

帝

國

國

蠢

院

才

 

判

決

普

魯

士

的

德

塞

窗

家

人

民

養

r

自
由
法j

的

請

願

案

的

臺

-
而
在
涉
及
普
魯
士
公
務
員
翼
公
民
請
願
的



霜

之5
^

得
主
張
t

法
地
位
(拉
鬆
、

’第二

f

八
十
頁
以
下
)

〇

反

麗

會

亦

不

得

以

襞

許

可

公

墨

蜃

謹

欠

蠢

^

!

*

平

九

簾

二

望

張

在

公

民

產

程

t
t
w

1

1

 *
 ̂l

s

s

i

a

+

^

s -
1

 -
 ̂s

i

i

i

'
>
 m
_s

i

M

§

I

A

。然
1
3
©
3
1
5
-
<
^
_
民

投
票

’
亦

聖

^
4
^

 
f

響

一

¥

^

三
項
^

^

公

民

請

霜

公

民

表

決

-

彼
此

M

i

l

m

f
 1

^

1

$

.

^

^

 -
 

l

A

f

i

i

i

s

i
 -
 s

i

z

l

内
容

，
如
果w

m
w

式

立

法

畫

孟

*®
!
^

 

七

十

三

簾

三

項

)

，
仍

益

民e
®

轉
爲
公
民
表
決
之
必
要
。
公
民
表
S

在
公
民ti

麗

之

上-
i
s
s

願
變
成
册
S

變
爲
法
律
•
才Ŝ

N
!

爲
公

 

民
立
法
程
序•>

 

第
二
十
九
毚
二
項
至
第
四
項
之
規
定
而

爲
之
程
序
卻
完
全
不
同
。
表
決
地
區
之
人
民
亦

 

_

入
聯
邦
立
法
考
之
臺
形
成
程

t
：s

 

*
而讒法者

S

公

布

屬

麗

法

。
第
二
項
的
公
民
請
願
是
正

i

s

s

f

i

 -

形

成

靠

。
姐

義

^

*

+

<

權

1

1

反

，
基

^

4

^

二
-
|
-
^
蜃

I

 

-

並

未

 

規
定
「儘
可
糞
民
衆
臺
心
」

-
m
i

®
三
¥
5
^
定

，
公
民
表
決

-
1
\
!
|
^
不

_

民

讓

，
置

由

聯

邦

 

立
法
者
之M

無

上

之

決

需

產

生

之

憂

調

整

法

。
公

民

表

決

在

公

民

請

麗

區

寶

施

，
§

特

別

在

霉

欲

 

改

内

i

。
因
f

民
表
決
較
有
全
民
#
決

產

質

。
不
§

民
#
決
也
不
是

S

的
全
民
表
決
"
因

 

爲
^

^

一
之
民
衆
並

4
^
^
5
i
h
s

命

襲

出5
^
^

定

。
如
果
^

^

意

’
則

探

由

正

式

立

^

#

^

的

法

律

。



九

o

這

項

法

律

粗

黯

馨

和

上

院

的

決

議

拘

束

力

有

關

’
而

非

因

爲
董

民

衆

同

霞

然

4

透

過

公

民

表

籍

絕

制

訂

 

樣

有

霍

效

果

’
蓋
正
式
立
法
者
未
配
合
公
民
表
決
而

S
s
s

的

達

’
被
提
交
於
全
德
人
民
表
決
。
如

果

醬

三

項

 

g

公
民
表
決
視爲
公
民
請
願
-
而

公

民

請
願
又
未
被
立
法
者
饕

-

以

致

驚

寧

特

別

立

法

者

-
即
人
民
全

 

W
：

出

決

定

’
則
這
涸
麗
調
整
程
序
的
階
段
充
其
量
可

f

爲
人
民
立
法
程
序
。
在

亘

|

於
公
民
請
願
地
區

内
存

 

在

的

蜃

調

整

程

序

之

階

¥

 

-

依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所
爲
之
公
民
請
願i

i

願

提

案

人

依

照

第

二

丈

條

第

| 

項
至
第
四
項
規
定
之
立
法
程
序
之
形
式
’
在
立
法
程
$

没
有
1

之

地

位

0
 
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所

爲
之
公
民

 

霞

i

於
立
法
程
序
而
言
，
是
一
個
自
成

S

的
先
行
厚
，
而
此
程
於
草
案
提
出
。公
民
請
願
的

内
容
對
 

於
法
律
或
爾
後
之
公
民
表
決
而
言
’
並
*

营
&

^

。
而
是
公
民
請
願
成
立
的
f

-R
有
形
式
i

 ’
表
示
！̂

該
區

 

的
條
文
必i

入

法

律

顰

2

民
表
決
-對
於
地
區
民
見

査

考
’旣
不
會
鬈
法
律
’也

f

囊

德

 

意
志
人
民爲
眞
正
的
公
民
表
決
。
聯
邦
政
府
則
不
受
影
響
’
仍
有
憲
法
上
進
行
程

f

.

?

以
便
地
區
民
衆
可
以
依

 

®
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在
「
公
民
表
決

j
-
w

示

甘

的

意

見

。

該
等
同
鄉
會
亦
不
得
蠢
憲
糞
議
。馨
雖
認

爲

’如

果

關

遙

位

被

否

f

則

麝

仍

可

視爲
憲

法

 

異
議
。這
種
尾
解
並
無
理
由
。如
果
謹
是
憲
法
異
議
’則
其
要
件

爲
.•同

鄉

法

法

院

法

第

九

 

-
項

所

稱

之

基

秦

或

類

似

基

毒

之

權

利

受

公

劈

之

侵

害

-
同

鄉

會

這

醫

利

亦

不

因

與

聯

靈

府

提

出

聯

認

 

區

調

整

法

草

馨

關

而

存

在

-
如
果
爲
公
民
請
願
登
記
或
於
公
民
表
決
時
有
投
蜃
之
公
民
的
類
似
基
毫
之
權

霊



到
侵
害
’
則

至

蠢

此

等

公

民

可

以

提

出

自

異

議

：
但
麗
會
不
能
爲
維
護
其
會
員
之
利
益
而
由
自
己
提
戀

 

法
異
議
(
參
昭
齡
響
法
法
院
判
決
養
二
卷
第
二
九
二
頁
〔
第
三
九
四
頁
〕
)
。

IV
、

'
 i

f

 s

f
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篇
一
項
所
列
舉
i

利
受
有
侵
害〇

異
議
人
以
基
本
法
第
十
七
條
、
第
三
士
二
條
涵
三
十
八
條
爲

 

主
■

依
據
。

1蒙
：*

-K
J

條

不

軎

。設
若
將
第
七

J

響

一

項

之

公

民

蠢S

向

爲

之
普
通 

請

疆

屢

裘

法

^

S
區

域

調

整

法

時

考

囊5

蜃

’
 

政
府
不
因
其
迄
未
提
出
葉
而
侵

8

項
權

利

。
普
通
請
願
法
(p

e
t
i
t
l
r
e
c
h
t

 )使
被
請
f

蠢

篇

_

受
請
願
並
爲
實
質
i

。
薦

0
^
5

法
院
在
 

此
之
外
另
規
定
至
少
受
理
之
秦
應
以
書
面
通
知
請
願
人
之
義
務
(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二
卷
第
二
二
五
頁
)
’

i

s

t

t

i

s

e

s

f

f
'
 i

i

e

^
^
'
 S

M

X

m
®
 *
 @
i

m

l

'

明
理
由
。
如

果

雜

政

靈

出

義

，
必

醤

公

民

諸

願

爲

賽

蠢
i

如w
w

並
s

予
符< f

t
W
K

之
意
 

思
之
受
理
請
求
權
’
第

二

十

九

擔

二

項

之

公

民

請

願

亦

未

賦

律

$

請
求
權
或
於
5

期
間
内
提
出
草
案

i

i

-
«

8

 i

s

s

s

®

—

i

f

規

豪

入

其
t

2
第
三
十
三
搽
之
第
三
至
第
五
震
定
與
第
二
十
九
權
二
項
的
公
民
請
願
没
有
®

。
如
果
異
M

人

霄

第

-

九
一



九
二

項

’
則
未
認
清
該
條
規
定
僅®

所

有

德

國

人

在

任

何

「
邦
均f

相

同

之

公

民

權

’
而
非
賦
予
請艰
王
張
任
何
公
民

 

權

之

權

利

。

3.
第
三
十
八
條
僅
與
聯
邦
之
選
舉
有
關
而
且
狸
疋
選
舉
法
之
原
則
。
對
於
第
三
十
八
條
包
含
之
主
i

受
侵

 

害
而
提
出
憲
法
異
議
’
首
先
僅
於
選
舉
法
違
反
以
普
通
、
直

接

、
自
由
和
平
等
妻
選
舉
或
妨
害
選
舉
秘
密
時4

^
#

 

慮

。
由

於

選

舉

人

之
選
霜
不
得
墨
法
規
定
以
外
之
方
式
剝
奪
或
縮
減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一
卷
第
十
四
頁

 

〔
第
三
士
二
頁
〕
)

二

全

民

選

靈

毎

隔

一

定

期

間

舉

行

」

(
巴

伐

利

亞

邦

蠢

法

院

判

決

，
刊
於V

G
H
'
N
.F
.
l
l

 

n
 

1)

等
原
則
屬
於
民
主
國
家
之
成
文
或
不
成
文
之
客
觀
憲
法
，
故
可
由
第
三
十
八
條
導
出
主
觀
權
屆
期
之
選
S

予
舉

 

行

。
異
議
人
依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主
張
之
公
民
請
願
投
苗
_

 ’
其
本
質
與
第
三
十
八
條
所
纖
之
選
i

不

同

。

以
憲
法
異
i

式
抗
議
權
利
受
侵
害
，
被
侵
害
之
權
利
均
詳
列
於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條
第

1

項

之

中

。
聯
邦
立

 

法
者
所
以
顯
然
未
將
第
二
十
九
條
納
入
第
九
十
循
一
項
之
中
，
係
因
該
條
在
里
子
遣
詞
方
面
避
免
有
暗
示
主
觀
權
之

 

用

語

。
不
過
投
票
權
原
則
在
此
處
—

視爲
不
成
文
的
民
主
憲
法
’
以
致
權
利
類
似
，
從
而
i

本
法
第
三
十
八
條
納

 

入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條
第
一
項

一

事
必
須
解
釋
爲
，
對
其
侵
害
公
民
投
票
權
而
一
一
目
，
得
以
憲
法
異
I

式
聲
明

 

不

服

。
關

於

蠢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之

公

民

表

決

(
不
僅
於
公
民
請
願
之
地
區
舉
行
)

，
並
無
類
似
之
要
素
以
強
制
該
項
權

 

利
比
照
選
S

處

理

-
並

因

此I

.理
由
而
有
憲
法
異
議
之
權
。
此

外

人

依f
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和
第
三
項
之
正

 

面

規

定

，
公
民
請
願
區
之
公
民
有
#
^
公
民
表
決
之
權
。
亘
刖
這
1

利

並

不
存
在
。
—

公
民
表
決
之
權
利

®
^
聯

 

邦
立
法
者
議
決
區
域
調
整
法
並
將
規
範
公
民
請
願
區
之
3

之
條
文
納
人
該
法
之
後
’
方

得

實

施

。
然

而

旦

盤

無

此



一
要
件
。
f

上
蠢
阳
人
並
非
主
張
有
举
行
公
民
表
決
之
權
利
’
而
係
主
張
公
布
區
域
調
整
法
之
權
利
’
以
便
於
公
民

 

表
決
之
際
投
票
。
這
種
要
求
公
^

律
之
權
利
在
本
質
上
與
耍
求
S

期
限
屆
至
之
選
S

利

不

同
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 

法
第
九
十
條
第
一
項
列
f

權
利
並
無
賦
予
公
民
公
布
區
域
調
整
法
之
主
觀
權
利
。
該
法
與
個
人
之
法
律
地
位
無
涉
。

選
举
人

民

代

表

與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三

項

之

公

民

表

決

之

間

有

根

本

相

異

之

處

。
定

期

舉

行

之

i

全

民

選

舉

是

民

 

主

制

度

之

憲

法

上

必

要

者

；
在

選

¥

人

民

決

定

人

民

代

表

之

組

成

。
反

之

，
在

聯

邦

區

域

調

整

方

面

，
地

區

性

之

公

 

民

表

決

並

非

民

主

憲

政

所

必

須

；S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之

漏

規

定

在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三

項

之

公

民

表

決

中

並

非

地

區

居

 

民

決

定

邦

籍

。
重

新

調

整

聯

邦

地

區

係

針

對

聯

邦

立

法

者

而

設

立

之

任

務

。
聯

邦

立

法

者

之

程

序

係

立

於

主

要

地

位

而

 

—
如

在

選

人

民

之

行

爲

則

否

。
未
開
$

法
程
序
被

m

s
nH
人

視
爲
基
i

受

侵

害

。
此

立

法

程

序

並

非

公

民

表

 

決

之

準

備

階

段

而

係
la
於

區

域

調

整

與

選

舉

公

告

係

選

舉

之

準

備

不

同

。
公

民
投
票
循
此
途
徑
僅
能
韦

i

往

後

之

程

序

 

。
如

果

聯

邦

人

民

之

一

份

子

’
即

有

選

舉

權

之

公

民

’
選

出

聯

邦

®

之

議

員

’
則

其

意

志

就

是

決

定

•
，
如

果

公

民

在

 

公

民

表

決

時

依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三

項

投

票

’
則

非

參

加

一

「
聯

邦

機

關

」
之

有

決

定

性

的

塞

〇

形

成

行
爲

。
第

二

十

九

 

條

第

三

項

的

公

民

表

決

位

階

低

於

聯

邦

立

法

者

之

決

定

。
因

此

，
由

第

二

十

九

S

三

項

第

二

句

之

公

民

投

票

權

不

可

 

能

導

出

與

基

本

權

相

同

的

舉

行

公

民

投

票

之

權

利

’
而

與

由

公

民

選

S

可

以

推

知

有

與

基

本

權

相

似

之

定

期

選

舉

權

 

之

情

形

不

同

。
固

然

依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第

三

項

第

二

句

#
s

公

民

投

票

之

權

利

屬

於

公

民

請

顧

地

區

之

居

民

因

主

動

身

份

 

而

有

之

權

利

’
但

這

種

權

利

於I

投

票

即

已
I

，
僅

於

立

法

者

已

發f=n

後

才

得

主

張

。
由S

本

法

不

認
爲
區

域

 

調

整
爲
居

民

之

事

務

’
且

丞
e
告

居

民

之

決

定
爲
重

要

’
因

此

對

於

公

民

請

願

地

區

之

公

民

無

庸

提

供

與

基

本

權

相

同



4•異
議
人
主
張
之
「
自

決

權

」
並
未
規
定
於
德
國
聯
S

律

之
内
。
對

於|

九
四
五
年
五
月
八
日
之
後
未
經
公
民

 

表
決
權
改
變
邦
籍
之
地
區
居
民
而
言
’
並
無
超
過
基
本
法
之
規
範

陚
予
@
遽
一
居
民
就
歸
屜
何
邦
有
自
由
決
定
之
權
利
。
 

第
二
十
九
條
清
楚
規
定
，
處
分
邦
之
領
域
以
致
定
居
民
邦
籍
之
條
文
依
德
塞
心
聯
邦
法
律
完
全

爲
聯
邦
立
法
者
之

 

事

務

。
如
果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和
第
三
項
在
狹
窄
之
範
圍
内
給
予
某
特
定
地
區
公
民f

 ,
而
就
邦
籍
表
示
意
見
’
 

則
與
客
I

法

條

文-
亦
即
規
定
立
法
程
序
進
行
有
關
，
而
與
承
認
地
區
居
民
有
主
觀
的
自
決
權
無
關
。
並

非

i

 

抗
國
家
的
自
決
權
被
承
認
*
而
是
在
國
家内
塞〇

程
序
被
規
定
，
而
將
探
詢
地
區
居
民
意
見
以
特
殊
方
式
安
置
在
此
程

 

序

之

中

。

V

、

i

同
鄉
會
主
席
於
11S
詞
辯
論
時
請
求
以
機
關
爭
議
之
觀
點
檢
討
以
憲
法
異
議
提
出
之
蠢
nhj
。程上
此一
 

蒙

没

有

疑

問

-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主
導
程
序
-
不
僅
得
准
許
改
變
開
始
訴
訟
之
請
求

 >
 亦
得
本
於
同
樣
要
件
允
霖
入

 

他
種
訴
訟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甚
至
得
依
職
S

査

’
是
否
某
項
請
求
雖
於
選
定
之
訴
訟
種
類
不
被
准
許
’
而
仍
可
於
其

 

他
訴
訟
種
類
中
對
之
爲
實
質
判
斷
。
i

ara
人

自

稱

有

聯

—

關

之

—

，
其

權

I

聯
邦
機
關
即
相
對
人
侵
害
。
該
項

 

權
利
與
類
似
基
S

的
權
利
相
同
’
其

受

侵

害

可

於

憲

法

異

聲

明

不

服

。
聯
邦
政
府
在
憲
法
異
議
程
f

 ’
應
以

 

書
面
或
口
頭
表
示
意
見
。
聯
邦
政
府
已
提
出
駁
回
之
請
求
’
這
種
請
求
僅
能
於
機
關
爭
議
程
$

被
提
出
，
於
憲
法
異

 

議
程
$

則
？

因
此
須
檢
討
者
爲
，
請
求
於
機
關
爭
議
是
否
受
允
准
-



久

簾

德

國

憲

法

’
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—

體

系

中

’
 i

國
民
就
機
關
爭
議
並
無
當
事
人
能
力C

機
關
爭
訟
之

 

當
事
人
能
力
取
決
&
^

fBM
人
是
否
爲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一

項
第
一
款
以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三
條
所
稱
之

 

機
關
或
機
關
之
部
份
’
而
非
取
決
s

w
nB
人
是
否
爲
任
何
-
種
蟇
我
的
國
家
機
關
或
機
關
部
份
。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-
項

 

第
一
款
之
文
句
清
楚
指
出
’
當
事
人
之
範
圍
在
i

訴
訟
$

儘
可
能
加
以
限
制
0
這
種
8

可
由
歷
史
沿
革
得
到
明

 

證

(
參
照
蓋
格
，
聯
邦
i

法
院
法
評
釋
大
全
，
第
六
十
三
條
評
釋
三
，
第
二
o
八
頁
)
。

公
民
雖
係
憲
法
機
關
’
因

爲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條

第

二

項

第

二

句

規

定

’
「
人
民
」
在
選
舉
和
投
票
時
！̂

國

 

家

權

利
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八
卷
第
一
〇
四
頁
〔
第
一
一
三
頁
以
下
〕
)

，
不
過
卻
非
有
組
織
、
有
行
爲

 

能
力
之
個
體
’
不
能
爲
機
關
爭
議
之
-
造
當
事
人
。
甚
至
基
本
法
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均
未
授
權
有
投
票
權
之
公
民
個

 

人
主
張
主
動
公
民
之
權
利
。
尤
其
此
處
無
涉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四
條
之
爲
他
人
權
利
之
訴
訟
’
因
爲
按
照
第
六

 

十
四
條
之
憒
極
規
定
並
結
合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三
條
，
前
開
權
利
僅
能
於
某j

有
當
事
人
能
力
之
機
關
部
份
以

 

自
己
名
義
主
張
機
閫
之
權
利
之
情
形
。

有

選

舉

權

及

有

投

票

權

之

公

民

係

主

動

公

民

之

部

份

，
因

此

不

能

視

爲
第

九

十

三

條

第I

項

第

一

句

所

稱

之

最

高

 

機

關

’
亦

不

能

視
爲
機

關

部

份

。
不

過

這

種

公

民

卻

非

其

他

「
當

事

人

」

’
而

依

基

本

法

I

f
自

己

之

權

利

。
由

這

層

 

關

係

可

知

，r

僅

國

家

權

利

之

所

有

人

」
在

階

段

和

功

能

方

面

與
M
高

之

聯

邦

機

關

相

同

者

，
尤

其

是

擁

有

來

自

憲

法

 

範

圍

之

權

利

者

’
才

被

列

入

考

慮

(
蓋

格

'

刖
揭
第
二

〇

八

頁

)

。
這

種

與

最®

邦

機

關

地

位

相

似

之

權

利

並

未

指

 

明

主

動

積

極

公

民

之

地

位

=

因

此

公

民

在

機

關

爭

訟

中

無

當

事

人

能

力

。
S

以

此

觀

點

，
同

鄉

會

之

理

事

提

出

蠢SH

九
五



九
六

不

應

准

許

，
應

予

駁

回

。

5.
所
^

^
00
不

能

准

許

、
應

予

駁

回

。
因爲
璧
拍
人
在
所
有
可
能
之
訴
訟
種
¥

如
非爲
無
當
事
人
能
力
即爲
未

 

被

積

極

認
爲
合

法(
aktl.v

 le
g
i
t
i
m
l
.
e
r
t
r

雖
然
基
本
法
大
力
擴
充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管
i

 ’
不
過
卻
不
能
認爲
-
 

每
個
憲
法
爭
議
問
題
都
可
由
對
判
決
有
興
趣
之
人
提
交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之
管

S

毋IIV

已
盡
在
基

 

本
法
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之
條
文
中
。
只
有
依
此
等
條
文
認
爲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有
管
轄
權
’
才
允
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
 

判
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一
卷
，
第

三

九

六

頁

〔
第
四
〇
八
頁
以
下
〕

。

並
非
相
對
S

個
在
客
觀
憲
法
中
成
立
之
霧
均
需
有
與
其
他
當
事
人
在
憲
法
法
院
之
前
可
以
主
張
之
請
求
權
。
 

在
任
何
情
形
下
毋
寧
均
需
要
檢
討
，
是
苗
憲
法
條
文
創
設
i

務
之
法
律
S

或
受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條

 

保
II

之

條

文

。
只
有
如

此

’
權
利
受
侵
害
之
人
始
？̂

憲
法
爭
議
程
0

憲
法
異
議
程
$

提

出

蠢5i
。
另

方

面

，
不

 

符
此
等
要
件
而
_

客
觀
程
？

提
出
之
情
形
’
受
有
嚴
格
之
限
制
。

因
此
某
些
憲
法
上
之
義
務
係
不
得
由
利
甚
關
係
人
使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確
定
者
。
但
這
種
憲
法
上
之
義
務
之

|3
要
性

 

不
亞
於
以
履
行
憲
法
法
院
程
序爲
内
容
之
#
我
務
。S

本
f

f

i

s不
被
准
許
而
應
予
以
駁
回
，
亦

不

致

如

馨SH
人
所

 

主

張

’
亦

即

：
憲
法
第
二
十
九
條
被
「
修

正

」
或
該
條
會
變
爲
過
時
。
本
院
毋
寧
已
於
一
九
五
六
年
五
月
三
十
曰
之
判

 

決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五
卷
第
三
十
四
頁
〔
第
三
十
九
頁
〕
)

内
確

認

，
調

整

聯

類

區

之

義

務

對

於

主

管

之

 

憲
法
機
f

有
拘
束
力
之
委
任
。
由
於
整
部
基
本
法
由
其
前
言
結
八
暴

一

四
六
條
以
觀
’
係
於
統
二
刖
之
過
渡
期
間
賦

 

予
國
家
活
動
之
新
秩
序
，
而
依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六
項
期
間
規
定
：
於
基
本
法
公
布
之
後
必
須
進
行
。
另

方

面

，
對
於
因



德
國
其
他
部
份
加
人
聯
邦
必
須
調
整
區
域
，
則

基

本

法

設

霉

別

期

間

"
職
是
之
故

i

法
託
付
之
普
遍
調
整
之
任
務

 

將

被

執

行

而

無

庸I

以
及
薩
爾
邦
回
歸
之
問
題
。
基
於
這
種
理
由
，
第

二

尤

歷

未

過

時

’
因

爲
許
多
區
域

 

裡
已
依
第
二
十
九
權
二
項
實
施
公
民
請
願
-
從

而

在

薦

調

整

程

序

範

圍

内
必

疆

取

篇

居

民

醫

邦

籍

之

意

見


